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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2017年—2019年结余沪滇
劳务资金使用项目的方案

沪滇劳务协作项目安排我县技能培训补贴、乡村公共服务岗位补贴、交通补助、转移就业补贴、招聘会经费。按照《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劳务协作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云人社通〔2019〕6号文件、《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云人社发〔2020〕 9号文件、德人社复〔2020〕7号，结合资金使用情况需对资金使用计划作出调整，主要是增加乡村公共服务岗位数量和提高补助标准两个方面。具体调整方案如下：
一、主要内容和核心问题
（一）资金使用情况
1、2017年资金
根据德人社发〔2018〕118号文件下达2017年沪滇协作资金50万元，支出技能培训补贴24.5万元，结余资金25.5万元，资金在县扶贫办基本账户。
2、2018年资金
根据德人社发〔2018〕118号文件下达2018年沪滇协作资金25万元，根据德人社发〔2018〕257号文件下达资金169.98万元，共计收入194.98万元。支付技能培训补贴31.684万元，乡村公共服务岗位补贴66万元，组织专项招聘会费用10万元。共计支出107.684万元。2018年结余资金87.296万元，结余资金在扶贫办零余额账户。其中：技能培训费支出16.954万元中其中：有89人是组合培训，每人1060元，合计94340元，应在人社局报账。符合在扶贫办报账的资金是188人，每人400元，合计75200元，实际支付169540元，培训机构于4月13日将不符合的94340元退回扶贫办，扶贫办于4月14日将该笔资金退回财政国库。由预算股单独下指标。
3、2019年资金
根据德人社发〔2019〕154号文件下达沪滇协作资金252.4万元。支付乡村公共服务岗位补贴132万元，组织专项招聘会费用13.25万元。共计支出145.25万元。2019年结余资金107.15万元（招聘会宣传费用4.75万元、技能培训费6.24万元未拨付），实际结余96.16万元。资金在县人社局零余额账户。
2017—2019年实际沪滇资金累计结余218.39万元。
（二）资金结余原因
由于沪滇资金使用参照就业资金管理办法执行，申请交通补助和转移就业补贴要求提供劳动合同，而我县实际情况为90%以上外出务工人员未签订劳动合同，加之从2018年起我县使用中央专项扶贫资金安排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和交通补助724.413万元，所以导致劳务协作项目交通补助和转移就业补贴产生结余。
二、资金调整计划
自2019年12月起从就业资金安置对象调整指标440个增加为1070个，自2020年3月份起从原劳务协作项目每月500元补贴标准提高为县级执行补助标准。
三、资金使用方式
将2017年—2019年沪滇劳务协作所有结余资金218.39万元，用于2019年12月—2020年2月1070个乡村公共服务岗位补贴支出，每人每月500元，2020年3—4月原劳务协作项目每月500元补贴标准提高为县级执行补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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